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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苏 0506 强清 8 号

申请人：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根据黄昌国的申请，裁定受

理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泰尔公司）强制清

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组建清算组。

2024 年 2 月 13 日，清算组向本院提交清算报告称，经

调查，在扣除清算费用后，达泰尔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权；依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审计调整

后达泰尔公司的净资产为-6713507.28 元，达泰尔公司账面

已资不抵债，清算组遂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并申请终结强

制清算程序。

本院查明，达泰尔公司系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成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股东为黄昌国（持股 20%）、

周化强（持股 51%）、郭军锋（持股 29%）。经清算组清理，

清算组接管到达泰尔公司的车辆及电子设备，经评估机构评

估，该部分动产市场价人民币为 332899.8 元、清算价值为

227540 元。清算组接管到达泰尔公司 2012—2024 的纸质财

务账册及 2009 年 7 月至 2024 年 10 月的电子财务账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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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审计，审计意见显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达

泰 尔 公 司 的 资 产 总 额 为 6041015.91 元 、 负 债 总 额

12754523.19 元，清算净资产为-6713507.28 元。清算组接

管到达泰尔公司的银行存款 15568.68 元，并接收到达泰尔

公司的债务人所支付的应收款 1112000.61 元及银行承兑汇

票五张共计 59276.46 元。经清算组通知，有 2 家债权人申

报债权，申报金额为 8752651 元，经清算组审核，认定金额

为 8718151 元。达泰尔公司三股东黄昌国、周化强、郭军锋

对清算组调查的上述事实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

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

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经审计机构审计，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达泰尔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6041015.91 元、负债总额

12754523.19 元，清算净资产为-6713507.28 元，且结合清

算组目前接管到达泰尔公司的资产及认定的债权人的债权，

足以认定达泰尔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故达泰尔公司清算组应向法院申请对达泰尔公司

进行破产清算。综上，达泰尔公司清算组的申请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应确认达泰尔公司清算报告，并终结达泰尔公司强

制清算程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

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

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确认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二、终结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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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朱 瑞

二Ｏ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zdqz

法 官 助 理 戴 怡

书 记 员 周亚雅

附：《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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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2024年 10 月 31 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吴中法院”）作出

（2024）苏 0506清申 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达泰尔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作出（2024）苏 0506清申 11

号《决定书》，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并指定金莉担任清算组负

责人，陈春旭、孙雅杰、张惠英、朱宜然为清算组成员。

清算组接受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等有关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的规定，勤勉忠实地履行了清算组职责，现清算组将达泰尔公司的清算

情况报告如下：

一、达泰尔公司的基本概况

(一)工商登记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

曾用名 苏州达泰尔贸易有限公司（2009-7至 201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6692148777K

成立日期 2009-07-20

营业期限 2009年 7月 20日 至 无固定期限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50万元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法定代表人 周化强

住所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怡景花园 186号（独立住宅）

登记机关 苏州市吴中区行政审批局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风机、风扇销售；烘炉、熔

炉及电炉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

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二）公司股权架构如下：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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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方式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时间

1 周化强 255 25.5 货币 51% 2030-12-31

2 郭军锋 145 14.5 货币 29% 2030-12-31

3 黄昌国 100 10 货币 20% 2030-12-31

合 计 500 50 100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登记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位

1 周化强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 郭军锋 监事

二、清算组执行职务的具体情况

（一）执行职务的准备工作

清算组在接受指定后，组建了工作团队，有序开展各项工作。于 2024年 12

月 24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了吴中法院关于受理达泰尔公司

强制清算的公告及申报债权的通知，清算组工作人员还实地前往公司注册地址张

贴了相关法律文书和债权申报通知书，避免遗漏债权人。

清算组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刻制了达泰尔公司清算组公章；于 2024 年 12

月 16日开立了清算组账户：

户名：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清算组

账号：86041110000685724

开户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

（二）达泰尔公司的接管情况

2024年 11月 4日，吴中法院向清算组移交了达泰尔公司公章、财务章。

2024年 11月 2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化强向清算组移交了如下财产和资料：

（1）财产：投影仪 1个、汽车 3辆及相应的车辆行驶证（车牌分别为：苏 E131Z4、

苏 E93ZJ0、苏 ULL832）、发明专利电子证书 2 个（授权公告号分别为：

CN110514015B、CN103453772B）；（2）资料：公司法定代表人章、营业执照

正副本、开户许可证、企业网银 U盾 4个、5名员工离职单、2012-2024年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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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财务账册及 2009年 7月至 2024年 10月的电子财务账册。

（三）评估情况

清算接管达泰尔公司资产后，为了保证评估工作的公开公正，并且在能够尽

责完成评估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破产费用，通过遴选及公开摇号的方式，最

终确认拟聘请的评估机构为：中桓(苏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桓(苏州)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3日出具中桓评报字（2024）第 008号《资产评估

报告》，报告显示达泰尔公司所有的车辆及电子设备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0

月 31日含税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332,899.80元，清算价值为人民币 227,540元。

（四）审计情况

清算接管达泰尔公司资产后，为了保证审计工作的公开公正，并且在能够尽

责完成评估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破产费用，通过遴选及公开摇号的方式，最

终确认拟聘请的评估机构为：苏州岚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苏州岚旭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 2025年 2月 10日出具岚旭审字[2025]第 002号《审

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审计调整后达泰尔公司的资产总

额为 6,041,015.91元，负债总额为 12,754,523.19元，清算净资产为-6,713,507.28

元，达泰尔公司账面已资不抵债。

三、公司资产调查情况

清算组通过实地走访、股东汇报、至相关部门查询等方式，对达泰尔公司包

括出资情况、货币财产状况、存货及设备状况、应收账款等在内的资产进行了调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货币资产情况

经向中国人民银行查询、股东汇报，清算组查询到达泰尔公司共开立有两个

银行账户（开户行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甪直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账号分别为 10538801040037162、514459452968）。清算组已前

往两银行查询账户明细并于 2025年 1月 8日将余额 15,568.68元划转至清算组账

户。

（二）应收票据情况

经向银行查询、股东汇报，清算组查询，截至报告之日，达泰尔公司持有应

收票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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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 出票人 出票日期 到期日 金额 票据性质

510522102005220240
726000998652

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

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2024-7-26 2025/1/26 17,819.55

银行承兑汇

票

530333107690620240
820000183413

淮北景森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2024-8-20 2025/2/20 21,456.91

530958900002520241
108001674081

江门市迪豪摩托车有

限公司 2024-11-08 2025-05-08 1,434.00

531334501022120241
212001802870

浙江吉铭实业有限公

司 2024-12-12 2025-06-12 5,660.17

531367501101420240
807000016439

成都晨瑞宏达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2024-08-07 2025-02-07 10,000.00

532330100001920241
202003212139

南通汉柏恒新材料有

限公司
2024-12-02 2025-06-02 2,905.83

合计 59,276.46
（二）注册资本情况

经审计并由股东确认，公司实收资本余额为 500,000.00 元，尚有 4,500,000

万元出资未实缴到位。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未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周化强 51% 255 25.5 229.5

2 郭军锋 29% 145 14.5 130.5

3 黄昌国 20% 100 10 90

合 计 100 500 50 450

（三）机器设备情况

经股东汇报并实地走访，除一台投影仪外，清算组未发现达泰尔公司的其他

机器设备，根据中桓（苏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3日出具的中

桓评报字（2024）第 008号评估报告，该投影仪的评估价值为 499.80元，清算

价值为 298.00元。

（四）房屋及土地

经股东汇报并向苏州市吴中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明，公司名下无房屋土地。

（五）车辆

经股东汇报并向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查明，公司名下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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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机动车，车牌号分别为苏 E131Z4、苏 E93ZJ0、苏 ULL832，根据中桓（苏州）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3日出具的中桓评报字（2024）第 008号评

估报告，上述车辆的评估价值为 332,400.00元，清算价值为 227,242.00元。管理

人已接管到上述车辆行驶证，上述车辆中，除苏 E131Z4别克轿车因无法行驶暂

停放于安徽省广德市达泰尔科技（广德）有限公司厂区内外，其余两辆机动车均

已移交清算组并停放于甪直镇怡景花园小区。

（六）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清算组根据审计及股东提供的应收款清单，向应收款方寄发了《询证及催款

函》。信件寄发后，清算组多次与应付款公司联系并催讨，截至报告之日，达泰

尔公司应收款已回收 1,096,431.93元，其余应收款的催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应

收款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二《审计报告》。

（七）无形资产

经股东汇报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发现达泰尔公司名下有专利如

下：

序号 发明名称
专利

类型

法律

状态
公开号 公开日期 发明人

1
一种集中熔化炉投

料塔进料机构

发明

授权
授权 CN110514015B 2024-7-16

郭军锋、

周化强、

黄昌国

2
一种熔化炉的自动

出汤装置

发明

授权
授权 CN103453772B 2015-06-10

郭军锋、

周化强、

黄昌国

因没有知识产权的使用数据，故按成本法进行估算，价值以申请费、公布印

刷费 950元计，共计 1,900元。

综上所述，截至报告之日，清算组接管到的达泰尔公司的资产为归集到的

货币资产（含已回收的应收账款）共计 1,112,000.61元，银行承兑汇票五张共计

59,276.46元，车辆三辆及电子设备一台（清算价值为人民币 227,540元），发明

专利两项（估算价值 1,900元），合计 1,400,717.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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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负债情况

（一）债权申报及审核情况

吴中法院受理达泰尔公司强制清算后，清算组根据达泰尔公司股东提交的应

付账款清单及审计提供的账面应付款情况，向已知的可能债权人以及国家税务总

局苏州市吴中区税务局寄发了债权申报材料。

截至报告之日，已有 2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

8,752,651.00元。除此之外，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亦不存在职工债权。

清算组审查完成后依法编制了《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如下：

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

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日期：2025.02.10

序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金额 债权性质 认定金额 不予认定金额 不予认定原因

1
达泰尔科技（广德）

有限公司
8,718,151.00 普通债权 8,718,151.00 0 ——

2
苏州尚诚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
34,500.00 普通债权 0 34,500.00 已过诉讼时效

合计 8,752,651.00 —— 8,718,151.00 34,500.00 ——

注：本表确认债权为管理人根据债权人提供的债权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初步结

论，如发现新情况或新证据的，管理人有权修改审查结论和债权表，并通知相

关债权人。

（二）清算费用及共益债务

清算组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已支出的费用 26,286.65元，目前该费用均由清算

组工作人员自行垫付，尚未报销，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事由 金额（元）

1 刻制清算组印章刻章费 150

2 邮寄债权申报、催收函等资料快递费 928.65

3 南京人行查档交通费 208

4 评估费用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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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计费用 20,000

合计 26,286.65
目前，本案尚未发生共益债务。

（三）其他可能债权

经审计，达泰尔公司存在收款未开票收入可能需要补交税款，同时后期出售

固定资产所得最终亦应补交税款，需在资产过程中根据税务系统显示金额为准。

综上所述，截至报告之日，达泰尔公司负债总额为 8,744,437.65元。

六、清算分配方案

截至报告之日，在扣除清算费用后，达泰尔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

同时，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审计调整后达泰尔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6,041,015.91元，负债总额为 12,754,523.19元，清算净资产为-6,713,507.28

元，达泰尔公司账面已资不抵债，清算组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向吴中法院申请达泰尔公司破产清算。故，清算组暂不制作清算分配

方案。

苏州
市吴
中区
人民
法院


